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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选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

简称“RCEP”)的主要成员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偏序集分析方法,对2019至2021年间主要成员国家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呈现

出明显的聚类和层集特征,不同层集以及同一层集内部的成员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排名上并不稳定,成员

国间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较为激烈。鉴于此,建议针对不同成员国的发展境况,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异化的

贸易策略,以促进RCEP成员国间数字经济贸易的良性互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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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elects the major member states of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RCEP")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dopts the biset analysis method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of the major member 

countries from 2019 to 2021, and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development tren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f RCEP member states shows obvious clustering and layer set 

characteristics. The member states of different layers and the same set are not stable in the development ranking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competition among the member stat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is fierce. In view 

of this, it is suggested to adopt differentiated trade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so as to promot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rade among RCEP member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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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RCEP由东盟发起,历经多年谈判,于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

署,并在2024年6月2日对15个签署国生效[1]。RCEP是全球区域经

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其电子商务章节涵盖了数字经济的关键领

域,包括跨境数据流动、消费者和个人信息保护等[2]。随着数字

经济成为全球增长的驱动力,RCEP签署后对各成员国数字经济

发展的影响,正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焦点。文章对RCEP发展

背景下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及态势进行分析,揭示不同经济发

展水平的成员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为RCEP成员国提供

制定或调整数字经济相关贸易政策的依据。 

1 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基础 

1.1数字经济的概念内涵 

数字经济作为21世纪的主要经济形态,引发了生产、生活方

式的重大变革,已然成为重塑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的关键动力。

当前,数字经济已进入成熟阶段,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其创新性、渗透性和覆盖性特征愈加明显,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新动力。 

1.2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逻辑框架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发展水平体现在多个维度。首先,

数字经济的萌芽离不开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移动网络和数

据中心是数字经济发展起来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伴随着数字

技术的进步,关键动力在于数字技术在各行业的广泛应用和产

业化。同时,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法律法规的完善和网络信息安

全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而数字生态的建设,包括数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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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创新生态和数字服务市场,是其持续发展的关键。此外,数

字服务的普及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也是衡量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的重要指标。 

2 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深入分析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部联系的基础上,结合全

球数字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趋势,参考国际权威机构和学者的标

准,同时确保数据的可获得性,文章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3],并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的全球经济发

展指数的四大指标。 

2.2偏序集评价方法的选择 

偏序集评价法通过建立评价对象间的偏序关系来进行排序,

包括构建比较关系矩阵,将其转化为哈斯矩阵并绘制哈斯图,计

算秩均值以实现方案的线性排序,并对结果进行结构性分析。使

用偏序集评价法时,重点在于指标权重的相对排序,而非精确赋

值。哈斯图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工具,用于展示样本的发展水平,

便于进行层级结构分析、稳定性评估和整体竞争态势的判断。 

3 RCEP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偏序集评价 

3.1评价对象和数据来源 

3.1.1评价对象。文章以rcep15个成员国为评价对象,由于

文莱、柬埔寨、缅甸三个国家的数据缺失,文章评价对象包括除

以上3个国家以外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

加坡、老挝、越南、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2

个主要成员国家。 

3.1.2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该数据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起并联合发布,涵盖数字技术、

基础设施、市场和治理四大分项指数。TIMG指数基于学术研究

和国际数据,采用功效函数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等权重法分配

指标权重,确保了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2偏序集评价 

3.2.1获得指标权重降序列。文章根据分析和专家意见,对数

字经济发展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首先是“数字基础设施”,

作为发展基础；其次是“数字技术”,作为效率和创新的驱动力；

第三是“数字市场”,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最后是“数字治理”,

保障经济稳定发展。同时,邀请5位专家对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评价

指标重要性进行排序,计算四个指标的秩和[4],得到“数字基础设

施”“数字技术”“数字市场”和“数字治理”的秩和分别为5、

13、14、18。专家排序与经验分析方法顺序一致,文章对评价矩

阵中的指标按照重要程度进行降序排列,得到的评价矩阵。 

3.2.2构造比较关系矩阵。文章对表1中一级指标,即“数

字基础设施”指标、“数字技术”指标、“数字市场”指标、“数

字治理”指标的数据进行累加处理并归一化后得到新矩阵,根

据该矩阵构造比较关系矩阵[5]。 

3.2.3绘制HASSE图。文章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比较关系矩

阵转换为HASSE矩阵,并绘制2019—2021年RCEP主要成员国数字

经济发展HASSE图。如图1所示。 

 

图1  2019—2021年RCEP主要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HASSE图 

项目

“数字基础设施”指标 “数字技术”指标 “数字市场”指标 “数字治理”指标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2019 2020 2021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新加坡

老挝

越南

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印度尼西亚

73.21 76.27 76.72 66.05 66.89 66.75 65.1 67.9 71.71 79.2 80.94 80.94

61.89 67.79 66.66 46.03 46.84 45.14 65.94 69.52 73.04 53.59 55.76 55.76

72.61 76.02 74.31 48.01 45.74 47.67 65.47 68.31 69.43 61.08 63.69 63.69

81.95 90.31 90.53 80.36 80.88 80.84 75.84 78.11 81.31 96.31 97.5 97.5

30.5 32.53 34.38 26.6 25.77 25.97 15.49 17.39 18.25 27.28 28.19 28.19

68.73 77.14 79.49 39.39 39.66 38.08 60.09 61.87 65.01 52.57 54.99 54.99

84.51 90.05 89.33 72.67 73.61 74.17 95.31 93.21 95.57 62.57 66.61 66.61

80.12 87.2 87.46 77.16 77.24 76.62 83.69 84.48 87.41 80.93 81.4 81.4

76.46 82.39 82.48 74.99 76.07 75.94 80.65 81.95 84.04 80.02 81.33 81.33

80.74 84.18 84.5 72.78 72.5 71.99 72.02 74.16 76.57 84.53 85.87 85.87

69.45 72.88 72.9 66.19 65.94 66.41 59.14 58.49 63.37 88.02 89.33 89.33

72.89 78.85 80.56 49.68 49.29 50.65 66.73 68.88 74.52 57.54 59.93 59.93

表 1  2019—2021 年 RCEP 主要成员国一级指标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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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方案排序。文章按照hav(x)大小对RCEP主要成员国数

字经济发展进行排序,如表2所示。 

表2  2019—2021年RCEP主要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排名 

项目 秩均值(行和/列和) 排名

新加坡 11.0000 1

中国 10.0000 2

日本 5.0000 3

韩国 2.0000 4

澳大利亚 2.0000 4

马来西亚 1.0000 6

印度尼西亚 0.8333 7

新西兰 0.4286 8

泰国 0.3750 9

越南 0.2500 10

菲律宾 0.2000 11

老挝 0.0833 12  

4 RCEP各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分析：HASSE

图结构化解读 

4.1 RCEP主要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聚类和层集特征,

各个层集差异不明显 

根据表2和图1,对2019—2021年RCEP主要成员国数字经济

发展HASSE图解读发现对各成员国进行有效聚类,大致分为七个

层集。第一层集新加坡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这得

益于它们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高投入,包括广泛的宽带

网络和先进的移动通信网络,以及强大的研发能力,这些因素共

同推动了数字市场的扩大,并得到了高效数字治理的支持。日

本位于第二层集,尽管在技术和治理方面略有不足,但其也得

益于其数字基础设施和市场的强劲表现而处于较高层集。第

三层集的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较为均衡,部分国家如韩国和澳

大利亚在特定指标上表现良好,提升了整体水平。第四层集的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虽然整体水平中等,但某些关键指标

的不足限制了它们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新西兰在第五层集,尽

管数字治理表现良好,但其他指标的不足拖累了整体排名。泰

国和越南在多个关键指标上表现不佳,导致其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菲律宾在第六层集,尽管数字市场表现均衡,但其

他指标的不足,尤其是基础设施的落后,影响了其整体排名。

老挝在所有指标上都表现不佳,处于最底层集。从2019至2021

年的RCEP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排名来看,除了新加坡和中国

外,其他国家的秩均值相差不大,表明成员国间数字经济发展

的层集差异并不显著。 

4.2 RCEP不同成员国以及层集内部各成员国间数字经济发

展排名的稳定性不强 

根据对表2和图1的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2019—2021年

RCEP主要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HASSE图中有箭头连线的成员国

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直接的可比关系,箭头前端的成员

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数字基础设施”指标、“数字技术”指

标、“数字市场”指标、“数字治理”指标大致都优于箭头后端

的成员国,排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在HASSE图中,未通过箭头

直接相连的国家之间,上层国家并不对下层国家拥有绝对的优

势,这意味着排名并非固定不变的。例如,新加坡与下一层集的

日本之间有箭头连线,说明新加坡的数字经济发展四个指标表

现基本上优于日本,排名具有稳定性；而中国与下层集的日本没

有箭头连线,说明两个国家间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中国在“数

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市场”指标表现虽然优于日本,但是“数

字技术”和“数字治理”不如日本,排名不具有稳定性,排名不

具有稳定性的还有新加坡、韩国、泰国、老挝等国家。同一层

集中有箭头连线的成员国且箭头被指向较多的成员国, 如第二

层集的澳大利亚有2个被指向箭头,多于韩国的1个被指向箭头,

说明有更多的上层集成员国绝对优于本层集的澳大利亚,跨越

层集的概率小于韩国；同一层集中没有箭头连线或者箭头被指

向较少的成员国,如韩国,跨越层集的概率比较大[6]。 

5 结论 

文章研究从数字经济的概念出发,建立数字经济发展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对RCEP成员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偏序集评

价。通过秩均值排名和哈斯图的结构化分析,揭示RCEP成员国间

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态势,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数字经

济以其创新性、渗透性和覆盖性为特征,不仅包括技术本身,还

涵盖了基础设施、市场和治理等多个方面。其次,RCEP成员国的

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聚类和层集特征,但各层集间的差异并不

显著,且成员国间的发展差异正在缩小。然而,不同成员国的数

字经济发展排名稳定性不强,在各维度上的竞争较为激烈。鉴于

此,RCEP成员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应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贸

易策略,从战略层面出发,制定适应本国国情的数字经济政策,

及时分析并调整RCEP数字经济贸易相关规则,以促进数字经济

的健康发展,推动RCEP成员国间数字经济贸易往来的良性竞争,

促进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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